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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203

公司简称：福日电子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

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日电子 600203 ST福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政声 吴智飞

电话 0591-83315984 0591-83318998

传真 0591-83319978 0591-83319978

电子信箱 xuzs@furielec.com wuzf@furielec.com

1.6� � �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

期母公司净利润为21,650,411.99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76,

597,911.32元， 减去本年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2,165,041.20

元、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26,619,652.15元，母公司的期末

未分配利润为69,463,629.96元。 本期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7,273,759.67元， 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110,480,768.05元， 减去本年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2,165,

041.20元、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26,619,652.15元，期末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未分配利润为-21,991,701.73元。综合考虑公

司经营现金流及整体战略发展的需要， 为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2015年度拟不进行分红和送股，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改变， 仍为LED光电及绿能环

保、通讯及智慧家电、内外贸供应链业务三大主营产业。 公司LED

光电、内外贸供应链业务的经营模式为设计+生产+销售，绿能环

保及通讯领域经营模式逐步从原来的产品供应发展到覆盖项目

承包建设/设计、 运营及技术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2015�

年中国经济处于结构化调整和发展转型的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速

不断放缓，公司所属行业业务亦面临挑战。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回首2015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复苏低

于市场预期，略显疲软，而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加剧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期，

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经济增速放缓，工业增长回

落，生产价格指数连续46个月下降，中国经济仍面临着较大压力。

与此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顶住了经济下行压力及资本市场非理

性波动的负面影响，各项业务发展稳中有进，具体情况如下：

一、优化结构，提升主业规模及盈利能力

1、优化LED光电及绿能环保产业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

（1）完成迈锐光电惠州LED生产研发基地建设并投入使用，

进一步扩大产能，改善生产条件，提升产品品质；加强产品升级和

新产品开发，优化LED显示屏业务结构，重点推进小间距产品的

研发和推广；开展“十城感恩巡展暨新品推介会” 活动，主推P2.5

以下小间距产品，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影响力。

（2）推进源磊科技LED照明及背光封装产品扩产项目建设，

产能规模大幅提升；积极研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进一步优

化LED封装业务结构，切入蓝海市场，提高市场竞争力。

（3）针对亏损子公司采取切实有效整合措施

包括推进蓝图节能项目运营工作；推进友好环境进一步优化

业务结构和业务模式,进一步改善资产结构和资金结构；推进福

日照明、福日光电控本增效，减亏效果显著。

2、优化手机业务结构和客户结构，大幅提升主业规模及盈利

能力

中诺通讯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和客户结构， 加快产业升级。

一是全面停止OEM业务，重心全部转移到ODM手机制造，华为

和联想的ODM订单再创新高；二是加强海外客户拓展，实现海外

出口业务同比增长超过50%。 通过业务结构和客户结构的优化，

中诺通讯的业务规模及盈利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3、推进内外贸供应链业务稳健发展

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 向高附加值低风险的进出口产品转

变；扩大自营出口比例；加强供应链平台建设，提高贸易业务的盈

利能力。

二、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集中资源发展主业

1、2015年2月，公司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募集资金6.5

亿元， 将主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该事项已于

2015年12月28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股

票发行工作。

2、报告期内，公司减持800万股华映科技股票，扣除成本和相

关交易税费后实现投资收益11,195.16万元。 通过处置非主营资

产，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同时也为核心产业发展筹措资金。

三、加强技术创新和技改投资，提高创新能力和产品品质

报告期内，完成了新工艺新产品等开发项目41项，主要包括

小间距电视一体机、倒装SMD和COB、手机Air项目等，共申请专

利41项，获得专利授权43项，其中发明专利 4�项、实用新型专利

37�项，获得各项资质或荣誉14项，包括 “福建省工业企业质量信

誉承诺企业” 、“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标杆企业”等。

推进迈锐光电惠州LED生产研发基地、源磊科技LED照明及

背光封装业务扩产项目、中诺通讯制造技术和产能提升项目等技

改项目建设，进一步扩大产能，同时引进自动化设备，进一步提高

生产效率和自动化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抓整合、促融合、增效益” 的经营

方针，重点推进内部资产整合和企业融合，加快产业调整步伐，夯

实产业基础，优化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产业盈利水平，做大做强

LED光电及绿能环保、通讯及智慧家电、内外贸供应链业务等三

大主营产业，主业规模及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2015年1-12月，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61.83亿元，同比增长76.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17亿元，同比增长49.26%。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4,682,896,

171.76

3,981,927,

098.31

17.60 1,362,643,583.40

营业收入

6,182,667,

324.49

3,511,289,

559.59

76.08 2,499,476,675.7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7,273,759.67 78,571,326.98 49.26 76,299,561.6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8,493,537.02 -55,657,140.76 不适用 -99,695,886.4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44,158,

083.65

1,477,487,

188.15

11.28 432,235,931.2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0,347,058.86

-68,114,

514.26

不适用 -18,496,372.09

期末总股本 380,280,745.00 380,280,745.00 0.00 240,544,1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1 0.29 6.9 0.3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1 0.29 6.9 0.3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49 11.79

减少4.3个百分

点

16.66

四 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310,957,

861.02

1,783,583,

316.49

1,353,968,

181.27

1,734,157,965.7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343,224.88 9,280,824.94 -16,067,644.18 109,717,354.0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9,140,246.58 -14,274,742.27 -28,755,706.26 80,664,232.1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4,384,244.26

-315,369,

439.28

68,563,417.59 -57,925,281.43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

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3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

总数（户）

24,02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全

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

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福建福

日集团

有限公

司

0

94,234,

189

24.78 0 无

国有法

人

福建省

电子信

息(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

0

33,775,

634

8.88 33,775,634 无

国有法

人

王清云 0

16,985,

808

4.47 16,985,808 无

境内自

然人

霍保庄 0

11,580,

104

3.05 11,580,104 无

境内自

然人

王州明 0

8,657,

079

2.28 0 质押

7,000,

00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农

业银行

股份有

限公

司－汇

添富社

会责任

混合型

证券投

资基金

7,999,

960

7,999,

960

2.1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公

司－汇

添富移

动互联

股票型

证券投

资基金

5,999,

776

5,999,

776

1.58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皖江

（芜

湖）物

流产业

投资基

金（有

限合

伙）

0

4,589,

049

1.21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陆军 0

3,711,

620

0.98 3,711,620 无

境内自

然人

福建省

鞋帽进

出口集

团公司

-1,

160,

080

3,505,

629

0.92 0 无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福

建福日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属于一致行动人；王清云与王州明

为亲兄弟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者是否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抓整合、促融合、增效益” 的经营

方针，重点推进内部资产整合和企业融合，加快产业调整步伐，夯

实产业基础，优化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产业盈利水平，做大做强

LED光电及绿能环保、通讯及智慧家电、内外贸供应链业务等三

大主营产业，主业规模及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2015年1-12月，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61.83亿元，同比增长76.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17亿元，同比增长49.26%。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

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

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1．本期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日实业）、福日优美通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优美通讯）、福建福日电子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日

配件）、福建福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日科技）、福建福日

激光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日激光）、福建福日进出口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福日进出口）、福建福日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日光电）、 福建省蓝图节能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蓝图节

能）、山西福日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福日）、武汉蓝

图兴业节能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蓝图）、福建福日照明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日照明）、深圳市迈锐光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迈锐光电）、 惠州市迈锐光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惠州迈

锐）、福建友好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好环境）、深圳市

源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磊科技）、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诺通讯）、江西中诺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西中诺）、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以诺）、深

圳市创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诺）、北京讯通安添通

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安添）。

2．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子公司福日激光注销；孙公司广东以诺吸收合并深圳创诺。

3.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

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于2016年3月30日经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批准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本财务报表将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卞志航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6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03

股票简称：福日电子 编号：临

2016-012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

于2016年3月28日以书面文件或邮件形式送达， 并于2016年3月

30日在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53号正祥商务中心2号楼13层公

司大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主持，会议应到

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总裁工作报告》;（9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9票同意，

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9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期母公

司净利润为21,650,411.99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76,597,

911.32元，减去本年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2,165,041.20元、对所

有者（或股东）的分配26,619,652.15元，母公司的期末未分配利

润为69,463,629.96元。

本期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7,273,

759.67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110,480,768.05元，减去本年度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2,165,041.20元、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

配26,619,652.15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未分配利润为

-21,991,701.73元。

综合考虑公司经营现金流及整体战略发展的需要，为维护股

东的长远利益，

公司董事会同意2015年度不进行分红和送股，也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对公

司2015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支付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2015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

对）

同意公司向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支付

2015年度审计报酬金额为166万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报酬金额

为126万元，内部控制审计报酬金额为40万元。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9票同

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八、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9票同

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九、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9票同

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十、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9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支付公司201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的议案》;（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61.83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17亿元，2015年合计支付高级管理人员薪酬352.46万

元，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制管理办法》之相关规定。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迈锐光电有限公司

2015年实际盈利数与承诺数差异情况说明的议案》;（9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

2013年9月2日， 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批准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陈泽波等相关方签订附

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议案》、《关于批准福建福日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与陈泽波等相关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

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议案》。 根据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约定，陈泽波等相关方承诺：如本次交

易在2013年度实施完毕，交易完成以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日电子” ）所购买深圳市迈锐光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迈锐光电” ）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准，陈泽波

等相关方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迈锐光电应达到以下业绩目标：

1、2013年、2014年、2015年三个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损益）分别不低于3,000万元、3,500万

元和3,900万元。 2、2013年、2014年、2015年三个年度合并报表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损益） 合计数不低于

12,000万元。

如迈锐光电在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实际盈利数低于陈泽

波等相关方承诺的业绩，则陈泽波等相关方需在相关年度审计报

告出具之日起第10个工作日后30天内以现金方式补足相关年度

经审计的实际盈利数与当年度承诺业绩之间的差额。 差额由陈泽

波等相关方支付至福日电子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迈锐光电在三年

期内合计实际盈利数低于陈泽波等相关方承诺的三年期合计业

绩，则陈泽波等相关方需在迈锐光电201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

起第10个工作日后30天内以现金方式补足三年期合计实际盈利

数与三年期合计承诺业绩之间的差额（扣除陈泽波等相关方已履

行2013年度、2014年度业绩补偿义务的金额）。 陈泽波等相关方

中任一主体均对前述业绩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迈锐光电

2013、2014、2015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业绩承诺数 实际盈利数 差异数

201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3,000.00 3,388.00 388.00

201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3,500.00 3,637.31 137.31

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3,900.00 2,650.54 -1,249.46

2013年、2014年、2015年三个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合计数

12,000.00 9,675.85 -2,324.15

根据上述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1、 迈锐光电2015年度实际盈利数低于业绩承诺数， 差异1,

249.46万元，陈泽波等相关方对迈锐光电的2015年度业绩承诺未

实现。

2、迈锐光电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实际盈利数合计

数低于业绩承诺数，差异2,324.15万元，陈泽波等相关方对迈锐光

电的2013年、2014年、2015年三个年度合计的业绩承诺未实现。

3、陈泽波等相关方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为2,324.15万元，应于

2016年5月14日前支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015年度迈锐光电实际盈利数低于业绩承诺数的主要原因

如下：

1、2015年度受市场环境的影响，该公司仅实现3.66亿元的营

业收入，较上年下降18%；同时，为拓展新市场及留住原有客户付

出了更多的成本，本年销售费用较上年增加800万元；应收账款1

年以上的比重增大，本年计提坏账损失494万元。

2、2015年迈锐光电LED生产基地从深圳搬迁至惠州，搬迁期

间公司生产订单进度受到较大影响，导致部分订单无法在报告期

内交付。 同时，生产调试及人员更换、招聘等原因，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公司的生产效率和良品率。 此外，生产基地转固定资产增加

了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及利息费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应收账款核销的议案》;（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012年10月24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上海宜洲钢铁有

限公司欠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日实业” ）

货款14,048,264.93元，经福日实业营销部、财务部、法务部等部

门多方催收，无法收回。 福日实业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后，对方仍未执行判决返还货款。 现予以核销，并报税务局

备案，申报资产损失，福日实业将继续组织相关人员积极催收。

本次资产核销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账面原值 核销金额 核销依据

应收账款 14,048,264.93 14,048,264.93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

榕民初字第88号和福州法院执行后《告知函》

以上应收款项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核销处理对当年利润没

有影响。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应收款项核销的议案》；（9票

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原海外事业部2001年至今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应收

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等科目挂账余额合计3,237.44万元；

其中应收账款742.58万元、其他应收款10万元、预付账款2,484.86

万元，账龄均已十年以上，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因多年催收无

果，且已过诉讼时效，现予以核销，并报税务局备案。 以上各项应

收款项因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核销处理对公司当年利润没有影

响。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以下报告：

一、《公司审计委员会201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具体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公司审计委员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2015年度公司

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三、《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以上第二、三、四、六、七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将在2015年度股东大会上向公司股东作年度

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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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

于2016年3月28日以书面文件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并于2016年

3月30日在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53号正祥商务中心2号楼13层

公司大会议室。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震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

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5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5票同意，

0票弃权，0票反对），并提出以下审核意见：

1、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出公司2015年度的实际情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5票同意，0票

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期母公

司净利润为21,650,411.99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76,597,

911.32元，减去本年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2,165,041.20元、对所

有者（或股东）的分配26,619,652.15元，母公司的期末未分配利

润为69,463,629.96元。

本期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7,273,

759.67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110,480,768.05元，减去本年度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2,165,041.20元、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

配26,619,652.15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未分配利润为

-21,991,701.73元。

综合考虑公司经营现金流及整体战略发展的需要，为维护股

东的长远利益， 公司监事会同意2015年度不进行分红和送股，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5票同意，

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应收款项核销的议案》（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012年10月24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上海宜洲钢铁有

限公司欠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日实业” ）

货款14,048,264.93元，经福日实业营销部、财务部、法务部等部

门多方催收，无法收回。 福日实业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后，对方仍未执行判决返还货款。 现予以核销，并报税务局

备案，申报资产损失，福日实业将继续组织相关人员积极催收。

本次资产核销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账面原值 核销金额 核销依据

应收账款 14,048,264.93 14,048,264.93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2012）榕民初字第88号和

福州法院执行后《告知函》

以上应收款项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核销处理对当年利润没

有影响。

七、审议通过《公司部分应收款项核销的议案》（5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原海外事业部2001年至今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应收

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等科目挂账余额合计3,237.44万元；

其中应收账款742.58万元、其他应收款10万元、预付账款2,484.86

万元，账龄均已十年以上，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因多年催收无

果，且已过诉讼时效，现予以核销，并报税务局备案。 以上各项应

收款项因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核销处理对公司当年利润没有影

响。

以上第一、二、三、四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6年3月31日


